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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與獎勵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1、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輔導促進社區大學精進發展、普及及優質化，提升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推動社區大學辦學與營運績效，並精進國民人文素養與生活知能，培育社區人才及現代化公民，特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規定及補助獎勵及輔導社區大學發展辦法，訂定本要點。

2、 補助及獎勵對象：
(1) 社區大學：
1、 地方政府自行辦理之社區大學。但不包括鄉（鎮、市）公所辦理者。

2、 地方政府委託依法設立或立案之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或學校辦理之社區大學。
(2) 地方政府。
3、 補助及獎勵資格：
(1) 社區大學：
1、 申請本部補助之社區大學，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 開辦一年以上；屬委託辦理者，其委託契約並明定委託期間連續達三年以上。
(2) 經費支用設有專戶儲存，並訂定專款專用之經費支用方式及程序之相關規定。
(3) 年度決算及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經地方政府審查通過。但由地方政府自行設置或由公立學校受託辦理者，不在此限。
(4) 前一年度受本部補助或獎勵者，依其核定之計畫內容辦理，並於期限內完成提交成果報告。

(5) 社區大學所在地方政府前一年度自行、委託辦理或補助其轄區內各社區大學總經費，應達本部前一年度對該地方政府社區大學補助及獎勵經費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2、 符合前目規定，且辦理績效優良，並具發展特色者，得申請獎勵。
(2) 地方政府：每年度應完成辦理社區大學業務自評作業，並作成績效自我評核報告（以下簡稱自我評核報告），報本部評定成績，成績達本部所定基準者，核予經費獎勵。
4、 申請及審查作業：
(1) 社區大學：
1、 社區大學申請補助者，應依本部所定期限填具計畫書（應包括社區大學現有規模、辦學特色、行政運作、整體資源投入、使用補助經費之規劃），並檢附前點第一款第一目之(１)至(４)相關文件、資料，報地方政府初審通過後，由地方政府彙整初審意見、計畫書及前點第一款第一目之(５)證明文件，層轉本部，經審查通過後，視年度預算核給補助經費。

2、 社區大學申請獎勵者，應依本部所定期限填具申請書（應包括前一年度推動課程成效、前一年度公共性社團及公共參與活動成效、前一年度教學及教材開發成效、前一年度弱勢族群學習扶助之成效、前一年度社區教育推展及創新成效、獎勵經費之執行規劃），並檢附前點第一款第一目之(１)至(４)相關文件、資料，報地方政府初審通過後，由地方政府彙整初審意見、申請書、前點第一款第一目之(５)證明文件及最近一次評鑑成績，層轉本部評定成績。
(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申請獎勵，應依本部所定期限報前點第二款之自我評核報告（應包括推動規劃及經費預算、行政督導及管理、課程及教學輔導、評鑑規劃及實施情形）予本部評定成績。
(3) 本部為辦理補助、獎勵經費之審查及核給，得遴聘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
5、 補助及獎勵基準：
(1) 社區大學：
1、 補助基準，本部依下列要件審查補助之：
(1) 前點第一款第一目所稱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

(2) 地方政府之財力級次（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本部最高補助比率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為原則；屬第二級至第五級者，本部最高補助比率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九十）。

(3) 社區大學前一年度開設課程數。

(4) 地方政府核定社區大學服務之鄉（鎮、市、區）人口密度。
2、 獎勵基準，本部依下列規定獎勵之：
(1) 前點第一款第二目所稱本部評定社區大學之成績等第依序為：特優（九十分以上）、優（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甲（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乙（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丙（未滿七十分）。

(2) 社區大學經評定成績達甲等以上者，本部得視成績等第之分數及年度預算核給獎勵經費。

(3) 社區大學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且前一年度已獲優等以上獎勵者，得比照前一年度成績等第核給獎勵經費，免依前點第一款第二目規定程序評定成績。但不包括受委託辦理之組織或機構為第一年辦理者。
3、 第一目補助基準計算方式，由本部公告之。
(2)  地方政府：
1、 本部評定地方政府自我評核報告之成績等第依序為：特優（九十分以上）、優（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甲（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乙（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丙（未滿七十分）。

2、 評定成績達甲等以上者，本部得頒發該等第獎座與視成績等第之分數及年度預算核給獎勵經費；有關業務承辦人員，並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

3、 地方政府獲優等以上獎勵者，次年得比照成績等第核給獎勵經費。但次年有違反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

4、 本款獎勵經費，以運用於社區大學人才培訓、志工與校務行政人員研習、教學研究及國內觀摩為限。
6、 經費請撥及結報：
(1) 本要點之補助及獎勵經費應依補助獎勵及輔導社區大學發展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2) 各項活動應依提報計畫確實執行，不得以補助或獎勵經費不足為由變更計畫。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使計畫變更者，不在此限。
7、 成效考核：
(1) 地方政府應辦理社區大學評鑑，本部得派員會同參與，實地瞭解其運作及本部補助與獎勵經費運用情形，作為以後年度補助及獎勵經費核定之參考。
(2) 本部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經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學術機構、團體或法人，對地方政府及社區大學，辦理訪視及輔導。
(3) 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敘獎或依有關規定辦理表揚。
